
國立聯合大學工業設計學系教學實踐研究升等要點 

經 110年 3月 10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系教評會議第 2次會議通過 

經 110年 3月 24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系務會議第 3次會議修正後通過 

經 110年 4月 28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經 112年 4月 19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教評會議通過 

經 112年 4月 19日 111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院教評會議通過 

一、國立聯合大學工業設計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發展高等教育多元化，精

進教師專業分工，特依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及國立聯合大學教師教學實踐研究升等要點以及國立聯合大學設計學院教

師升等審查辦法第五條，訂定「國立聯合大學工業設計學系教師教學實踐

研究升等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系教學實踐研究升等分為「專門著作升等」、「技術報告升等」兩類型，

得依據教師個人專業領域選擇適用之升等類型。 

三、本系專任教師除須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例及本校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規定之升

等資格外，任教本校年資至少 3 年以上，且資格條件均各須符合以下第（一）款其

中之一目與第（二）款之其中一目，始得申請以教學實踐研究升等。 

(一) 

1.申請升等之前 6 學年度內，累積 6 學期之教學評量結果高於或等於該學期同系教師或

全校教師之總平均。 

2.申請升等之前 6 學年度內獲校級教學優良教師獎項 2 次，或教育部頒發之教學績優相

關獎項1次。 

(二) 

1.至少3次不同科目之教學成果發表，每次繳交下列2種檔案。 

(1)教學成果發表影像檔：學期間教師實際課堂授課教學影帶，或教學成果發表會之影像

。以一堂課50分鐘為原則，且不得剪接，燒錄成光碟。 

(2)教學歷程檔案：拍攝教學影帶課程科目之教學設計（含目標、教學方法與策略、評量

方式等）、學生學習成果分析、教學成果發表會之相關成果與回饋、或教師教學之省

思，以Ａ4紙張規格大小之資料冊或印刷裝訂成冊繳交。 

2.近年發表教學實踐研究成果報告、教學實踐研究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等

，累積至一定程度者。 

 

四、以「教學實踐研究」升等者，須附書面報告，內容應說明教師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

資格後至本次申請等級間，在課程設計、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量

工具運用等方式，採取適當之研究方法驗證成效之歷程，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

用之具體研究(發)成果。 



五、以教學實踐研究升等之代表著作審查項目如下: 

(一)「專門著作升等」升等類型審查項目如下:   

1.研究動機與主題:教學實踐研究理念與研究背景之探討與重要性。 

2.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能檢驗教材內容與分析方法之適切性。 

3.教學(課程)設計:教學規畫具學理基礎及應用性。 

4.研究成果、學習成效及貢獻:教學研成果之創新性及可行性，問題的獨特性與重要性、

學生學習改善策略之可行性及研究結果推廣應用效益等。 

(二)「技術報告升等」類型升等類型審查項目如下: 

1.研究動機與主題:教學研發理念之創新與所依據之基本學理。 

2.文獻探討與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能檢驗教材內容與分析方法之適切性。 

3.教學(課程)設計:教學規劃具學理基礎及應用性。 

4.研究成果、學習成效及貢獻:教學研成果之創新性及可行性，在教學實踐研究應用上及

對提升學習成效之具體貢獻。 

 

六、送審成果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送審教學實踐研究成果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

款所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發表之規定。 

(二)以二種以上教學實踐研究成果送審者，應自行擇定代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其屬一系列

相關之研究者，得自行合併為代表著作。 

(三)如係數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

該成果作為代表成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

簽章證明之。 

(四)送審之教學實踐研究成果附技術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列 

之主要項目: 

1. 教學實踐研究動機與主題。 

2. 相關文獻探討。 

3. 教學設計與研究方法。 

4. 研究成果及學生學習成效。 

5. 方法或應用之創新及貢獻。 

(五)所提技術報告送審通過，且無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

書規定得不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者，應於學校網站、圖書館公開或

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行。 

 

七、不論是採用「專門著作升等」或「技術報告升等」，其參 

考著作皆可包含： 



(一)教學實踐研究專門著作。 

(二)教學實踐研究技術報告。 

(三)其他學術研究成果。 

(四)其他技術報告。 

 

八、升等審查機制及成績計算方式，除須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外，升等審

查通過基準區分為:教學佔15%、研究佔10%、輔導與服務佔15%、教學實踐研究佔6

0%，上述前三項的總分若低於 28 分、或有任一項分數 0分者、以及總分未

達七十分者不予推薦。 

且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為院教評會複審通過，並推薦送校教評會決審。 

 

九、教師申請教學實踐研究升等，提出之期程、程序、外審人數、審級、外審委員名單推

薦機制及排除人選、申請限制、違反規定、申覆等或其他未盡事宜之事項，悉依本校

教師聘任暨升等審查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